关于开展2026年东南大学春学期教育基金会
本科生奖助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同学：

本学期奖学金、助学金评审工作已启动，现将2026年东南大学春学期教育基金会本科生奖助学金评审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审原则
学院将根据《东南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奖励条例》，结合学院奖、助学金评定细则，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2026年东南大学春学期教育基金会本科生奖助学金评审工作。

二、评审程序
（一）学院名额分配
根据2026年东南大学春学期教育基金会本科生奖助学金申请对象及名额表（详见附件）进行分配。
（二）学生系统申请与腾讯文档申请
系统开放时间：2026年4月14日-2026年4月28日

奖学金申请方式：信息服务门户—奖学金
助学金申请方式：信息服务门户—助学金
各申请学生需填写以下腾讯文档报名：
【腾讯文档】2026年东南大学春学期教育基金会 本科生奖助学金申请汇总表

https://docs.qq.com/sheet/DVWRMbGxWTHRUT25I?tab=BB08J2
（三）学院审核公示
提交材料经辅导员、学院审核后，各学院按照相关奖助学金评审条例组织评审，评审结果公示不少于3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各学院将公示无异议的名单报本科生管理办公室。

（四）学校审核公示
各学院将公示无异议后的名单报本科生管理办公室汇总初审，审核通过后校内统一公示，并报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审核。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正式公布奖助学金获得者名单。
三、评审要求

（一）应捐赠方和教育基金会要求，评审学年为2025-2026学年，申请学生在当前管理学院评定（即分流、转专业学生在现学院评定）。

（二）申请理由等部分请认真填写，如发现抄袭、应付等情况，取消其申请资格。申请理由/个人小结部分请同学认真填写，学院把关，这是捐赠方审核的重要事项。
（三）学院按时按质保证系统审核的准确性、与纸质材料的一致性，学校公示将以系统审核通过结果为准。
（四）学院于提交材料时完成公示。
四、材料提交要求

以下材料请于学院评审公示后提交。纸质版请交至电子大楼109办公室。
（一）奖学金提交材料（纸质版）

1. 《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奖学金申请表》（系统导出、签字、院系意见填写、盖章）；
2. 成绩单（如作要求，备注绩点、排名，由教务老师签字或学院盖章）；
3.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部分奖学金评选要求明确“申请学生应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或类似表述），需提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复印件）；
4. 其他材料：根据不同奖学金评选要求，需额外提交的其他佐证材料、评审材料等。（详见通知末注意事项及名额汇总表中内容）。

（二）助学金提交材料（纸质版）
1. 《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助学金申请表》（系统导出、签字、院系意见填写、盖章）；
2.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复印件）；
3. 对成绩有要求（含对首修有要求）的助学金，需提供符合要求的成绩单（如作要求，备注绩点、排名，由教务老师签字或学院盖章）；

4. 其他材料：根据不同助学金评选要求，需额外提交的其他佐证材料、评审材料等。（详见通知末注意事项及名额汇总表中内容）。
五、注意事项

1. “中国核动力”奖学金，“中国核动力”助学金：需要学院单个奖项进行公示。

2. 90级电子学院校友科技创新奖，90级电子学院校友社会公益奖，90级电子学院校友励志助学金：1:2差额，学院和捐赠方直接沟通。

3. 2025华为奖学金：填写《华为奖学金奖教金人员跟踪表》。
4. 软件创新奖学金：学院组成由教学院长任组长，教师人数不少于五人的遴选小组。

5. 东南大学朱庆庥奖助学金：附上籍贯所在地相关证明。

6. 95材料校友奖学金评审人数未定，待评审结束后进行系统申报。

7. 朝科基金（交通奖学金）、腾飞助学金未到款暂不评审，开启评审后另行通知。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026年4月15日
